
附件1-1 臺北新創旗艦基地新創加速器補助計畫申請書 

 
 
 
 
 
 
 
 
 
 

臺北新創旗艦基地新創加速器補助計畫 
申請書 

 

 

申請類型：□一般型加速器  □企業垂直加速器 

計畫執行期程：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印鑑章） 

    負   責  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北新創旗艦基地新創加速器補助計畫申請表 

申請人基本資料表 

加速器名稱  

申請人名稱(統編)  

申請類型 

(限 1 項) 
□一般型加速器        □企業垂直加速器 

計畫主持人 

(單位/職稱) 

 
電話/手機號碼 

E-mail 

計畫聯絡人 

(單位/職稱) 

 電話/手機號碼 

E-mail 

申請人登記地址  

通訊地址  

申請座位數 

(至多 20 席免費座位) 
 

額外申請座位數 

(付費座位) 
 

聚焦產業領域  

申請人是否於 000 年度 

預計新申請或延續其他政府專

案 

□是            □否 

計畫主持人是否於 000 年度擔

任其他新申請或延續政府專案

之計畫主持人 

□是            □否 

近 5 年政府專案曾發生違約

以致無法結案事項 

□是            □否 

【填寫說明】 

 本計畫主持人與聯絡人勿以同一人為原則，申請期間聯絡資訊請務必正確，以利通知。 

  



計畫書目錄 

 壹、申請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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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織架構 ........................................................................................................................  

 三、經營團隊與執行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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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速器補助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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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附錄（得依計畫實際情況檢附） 

附錄 1：計畫切結書 

附錄 2：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附錄 3：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附錄 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附錄 5：臺北市政府產業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補助案件自主檢核表（申請人） 

附錄 6：關係企業切結書 

附錄 7：自設或連結投資基金之相關佐證資料或最近 1期勞工保險投保人數明細之證明文件 

附錄 8：法人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經我國法律登記之設立證明 

附錄 9：加分項目佐證文件 
 

  



臺北新創旗艦基地新創加速器補助計畫書(範本說明) 
一、 申請人簡介 

(一) 基本資料 

統一編號  

申請人名稱  

登記地址  

資本總額(元)  

負責人姓名  

設立日期  

主要股東名稱 
（請列出持股前五大股東） 

持有股份 持股比例% 

1.    

2.    

3.    

4.    

5.    

合  計   

(二) 組織架構 

(三) 經營團隊與執行能力 

執行本計畫之專案負責人及執行團隊成員之背景：請就加速器之專業度進行說

明。 

(四) 執行政府計畫說明 

□ 申請人本年度「未同時執行」政府其他創業育成/育成加速器計畫，如與事實不

符，本單位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 申請人近三年「有執行」政府相關創業育成/育成加速器計畫，請填寫下列表

格，並以申請本計畫時，仍於執行期間之計畫為主。 

 

序號 
主辦

單位 

執行

單位 

計畫

名稱 

計畫主

持人 

執行

期間 

核定補（捐）助/委辦 

計畫經費（元） 
與本計畫

差異說明 
總經費 補（捐）助經費 

         

         

註：請確實填寫執行中之補（捐）助計畫，資料如有不實，主辦機關得撤銷追回補助資格及已核撥
之補助款。 

  



二、 營運模式及獲利能力 
(一) 加速器定位、營運特色 

推動目標、特色與專長，說明核心聚焦領域 

(二) 商業模式及自主營運達成情形 

請以文字與量化數字說明，提出自有基金規模及投資實績的持續經營方針 

(三) 投資概況 

1. 現有或合作之投資基金來源（如政府專戶、民間代操、策略合作機構） 

2. 基金規模（幣值以新臺幣/美金為主） 

3. 近兩年投資新創企業之件數與代表案例 

(四) 其他特色服務資源與亮點個案說明 

三、 加速器補助計畫內容 
一、 加速機制 

1. 分析國內外產業領域新創面臨挑戰 

2. 培育輔導新創機制 

3. 鏈結作法 

4. 新創招募、評選及加速輔導規劃 

二、 投資規劃 

1.依年度培育主題方向，設立投資策略與篩選機制，協助高成長潛力的新創企業

取得早期資金支持，請具體說明新創企業投資規劃，含自有或連結投資資金 

2.落實加速器培育成果與投資連動性，請具體說明培育企業投資規劃，含投資時

程、投資額度、投資方式、退場機制等 

3. 其他特色服務資源與亮點個案說明 

三、 輔導量能與績效指標 

1. 近 3年招募新創團隊整體發展概況 

含新創團隊產品服務類型、募資狀況、營收規模、後續事業發展等 

2. 績效指標(包含必設指標及其他自設指標)  

3. 其他自設指標如國際市場及資源鏈結、產業合作、資金引薦等 

工作 

分項 

工作 

子項 
查核點 查核項目（KPI） 

子項 

權重 

分項 

權重 

一、必設指標 
A-1 年 月 日  % 

% 
A-2 年 月 日  % 

二、自設指標 
B-1 年 月 日  % 

% 
B-2 年 月 日  % 

合 計 100 % 

三、其他指標 C-1 年 月 日  % % 

註:  ●填寫績效指標及自設量化指標，請註明指標數量及單位 
      ●新創企業應符合定義且所培育之新創皆須符合所擇定之聚焦領域，方得認列。 

四、 計畫預期效益 

說明加速器機制之擴散做法、促成之國內、國際產業效應。 

四、 計畫人力與經費編列 



(一) 計畫人員簡歷表 

 

(二) 經費需求總表 

總經費預算表 

會計科目 補助款經費分配 
（千元） 

占總計畫 
比例 

1. 人事費 

(1) 計畫人員   

(2) 工讀生   

小 計  % 

2. 專家學者審查、出席及諮詢費  % 

3. 講師費  % 

4. 委託勞務費(上限 50%)  % 

5. 場地租金及布置費  % 

6. 文宣品製作費  % 

7. 設備使用費  % 

8. 設備維護費  % 

9. 房地租金  % 

10. 參展費  % 

11. 差旅費  % 

合   計   

百 分 比 100 %  

 

  

 

姓名 
單位/職

稱 

最高學

歷 

 

經歷 

年資 

（起迄年 
/月/日） 

在本計畫所擔任職稱/

工作內容 

專長領

域 

專任/兼

任 

        

        

        



1. 人事費 

【填表說明】 

 本項經費支出人員須為公司之正式員工且參與本計畫工作，編列時須提供勞工保險資料，如未具參

加勞工保險資格者，應檢附就業保險等證明文件，如為已退休人員須檢附職災保險證明。 

 計畫人員不得支領工讀費。 

金額單位：千元 

姓名／職務別 
平均月薪 

(A) 

人月數 

(B) 

人事費概算 

(A × B) 

計畫人員 

1.    

2.    

小     計   

工讀生 

1.    

2.    

小     計   

合             計  

 

2. 專家學者審查、出席及諮詢費 

【填表說明】 

 本項經費僅適用外聘專家，申請人或本計畫之人員皆無法支領。 

 每次出席費最高 2,500 元/人；審查費以按件計酬：書審中文每件 690 元、外文每件 1,040 元。 

 姓名／服務單位 
預估件數 

(件) 

費用 

(千元/件) 

全程費用概算 

（千元） 

    

    

    

合           計  

3. 講師費 

【填表說明】 

 本項經費僅適用外聘講師，申請人或本計畫之人員皆無法支領。 

姓名／服務單位 
預估件數 

(件) 

費用 

(千元/件) 

全程費用概算 

（千元） 

    

    

    

合    計  

 

4. 委託勞務費 

【填表說明】 



 本項經費合計金額占總計畫比例 50 %為上限。 

 委託單位不得為個人。  

 金額單位：千元 

委外工作項目 
合作單位 

（請寫全名） 
主要合作內容 合作需求經費 

    

    

    

    

合           計  

5. 場地租金及布置費 

【填表說明】 

 本項經費包含場地租金及場地布置。 

 場地租金：為辦理活動所需之公設場地租金，不包含培育室空間及常設性展示空間。 

 場地布置：不包含事務性設備。  

 金額單位：千元 

項   目 活動用途 預估費用 全程費用概算 

    

    

    

    

合           計  

 

6. 文宣品製作費 

【填表說明】 

 本項經費僅含文宣影印、印刷及裝訂費用，如有委託設計文宣品內容需求，可至委外費編列。 

 金額單位：千元 

項目 用途 
預估 

數量 

預估 

單價 
全程費用概算 

     

     

合           計  

 

  



7. 設備使用費 

【填表說明】 

 本項經費不含事務性設備，編列時需加註公司（行號）財產目錄上所列示之財產編號。 

 已有設備之帳面價值與剩餘年限應與公司計畫開始日之財產目錄相符。 

金額單位：千元 

設備名稱 

（加註財產編號） 

單套 

帳面價值 A 
套數 

B 

月使用費 
A x B／(剩餘使用年限*12) 

投入

月數 

使用費用 

估算 

一、已有設備 

1.      

2.      

小      計  

二、新增設備 

設備名稱 

（加註財產編號） 

單套 

購置金額 A 
套數 

B 

月使用費 
A x B／60 

（採用直線法折舊基準，

本表所列 60 為上限值，請

依實際使用年限計算） 

投入

月數 

使用費用

估算 

1.      

2.      

小      計  

合      計  

 

8. 設備維護費 

【填表說明】 

 本項經費不含事務性設備，新增、購置 1 年內及仍在保固期間之設備不得編列維護費， 

 年維護費不得超出原購入成本之 20 %。 

金額單位：千元 

設備名稱 

（加註財產編號） 

單套 

原購置金額 
套數 使用費用估算 

一、已有設備 

1.    

2.    

小      計  
 
  



9. 房地租金 

【填表說明】 

 本項經費僅限加速器之培育空間使用。 

 應檢附文件：(1)不動產登記謄本、(2)經公證之租賃契約，以及(3)營業場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建築

管理規定審查及查詢之審查結果。 

 金額單位：千元 

使用地址 月租金 月數 租金概算 

    

合           計  

 

10. 參展費 

【填表說明】 

• 國內外新創團隊參展之費用。 

金額單位：千元 

項目 展覽名稱/參展地點 金額 

國內外新創團隊 

1.展場租金   

2.展場形象裝潢   

小計  

合    計  

 

11. 差旅費 

【填表說明】 

• 依出差人數、目的、地點、天數及所需旅費計算編列。 

• 國際新創團隊來臺之機票及住宿費用。 

金額單位：千元 

申請人 

機票 

地區 班次 預估費用 人數 小計 

     

     

住宿 

地區 天數 預估費用 人數 小計 

     

     

小計  

國際新創團隊 

機票 

地區 班次 預估費用 人數 小計 

     

     

住宿 
地區 天數 預估費用 人數 小計 

     



     

小計  

合    計  

 

五、 附錄 

附錄 1：計畫切結書 

附錄 2：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附錄 3：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附錄 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附錄 5：臺北市政府產業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補助案件自主檢核表（申請人） 

附錄 6：關係企業切結書 

附錄 7：法人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經我國法律登記之設立證明 

附錄 8：自設或連結投資基金之相關佐證資料或最近 1 期勞工保險投保人數明細之證明

文件 

附錄 9：財務相關文件，依法設立之公司，檢附最近 1 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成立未滿 1 年之公司得以最近 1 期「營業稅申報書」替代）、最新「營利事

業無欠稅證明」、「廠商信用證明」（金融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文件）及「公司淨值

（股東權益）」等影本各 1份；學校或財（社）團法人，檢附最近一年受核(審)定

財務報告。 

附錄 10：加分項目佐證文件。 

  


